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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17 古物保存與臺灣記憶講堂」第一季課程的分享 

流通組 謝鶯興 

主辦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承辦單位：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課程時間：民國 106 年 5 月 24 日 

課程地點：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求是書院 

壹、前言  

接獲館長室轉發的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辦理「2017 古物保存與臺灣記憶講

堂」第一季課程的公文後，得知將於 5 月 24 日，由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

護系承辦，在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行三個場次的課程。目的是希望能提

升古物文化資產保存人員專業職能及增進保存共識，藉由專業的學術單位 --

文化資產維護系，邀請學者專家進行知識講授以及實務案例經驗分享。  

由於該課程的主題內容，與館長指示本館參加「徵選」的業務有一些的

關連，獲得館長同意後，隨即報名參加，藉以瞭解該項「講堂」內容與文化

部進行這項「古物保存」的主要構想，以為後續整理、維護及保存館藏學校

早期文獻的參考。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8 期 

36 

貳、課程概述  

第一季課程，共有三個場次。從講題來看，分為「潛力名錄」與「臺灣

世界記憶」兩類。實際上，第三場次應屬資料的探討性質。 

一、「臺灣記憶潛力名錄 --談霧峰林家的特色資料」  

第一場次由中研究臺史所許雪姬教授主講「臺灣記憶潛力名錄 --談霧峰林

家的特色資料」。在「前言」中說明霧峰林家資料的重要性。接著分「霧峰林

家私文書的類型」、「霧峰林家公文書、官方史料及報紙」、「口述史料」等三

個單元詳細說明其特色。「小結」則強調霧峰林家的資料是最具潛力的一種。 

許教授在「私文書的類型」，分為：帳簿、產業資料、土地台帳謄本、書

信、日記、林紀堂家產分配相關資料、林季商相關史料、林資彬文書、照片

資料、已出版的林家資料等十大類。「官方史料及報紙」，列舉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公

報類、祭祀公業、報紙資料等七大類。「口述史料」分為：頂厝、下厝、非親

族等三類。  

由上述的分類，可以得知所謂的資料，不僅僅是紙本的，還包含語音影

像的口述訪談；同時，許教授特別提出：「如果只有家族私文書而沒有公文書

以為佐證，則無相得益彰的效果」的觀念。  

二、「臺灣世界記憶--『慰安婦之聲』慰安婦史料申請世界記憶名錄經驗分享」 

第二場次，由阿嬤家 --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康淑華館長主講「臺灣世界記憶

--『慰安婦之聲』慰安婦史料申請世界記憶名錄經驗分享」，這是議程的名稱，

而手冊內的標題，則是「『慰安婦之聲 Voices of the’Comfort Women’』跨國聯

合申請『慰安婦』歷史檔案列為世界記憶名錄台灣經驗分享」。 

康館長首先說明該項「申請案的背景」，是與韓國等十餘個國家「慰安婦」

議題，從蒐集相關史料，向日本提出賠償等活動過程的紀錄，聯合提出的申

請案。接著將「慰安婦」史料分為：1.關於日軍「慰安婦」系統之史料；2.「慰

安婦」本人相關史料；3.「慰案婦」問題解決及人權運動。三大類型分別加以

說明。 

康館長說明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台灣大學圖書館，同意加入台北市婦女

救援基金會統籌台灣史料的提報作業(其中包含婦援會長達 16 年身心照顧工

作坊協助的歷程資料與作品，以及到東京法院訴訟文件等)。因此，在「經驗

分享」中特別提到，資料的蒐集與保存的完整性，資料整理的完備與否，可

能會影響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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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記憶潛力名錄--紐澳世界記憶計畫探討」 

第三場次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杜麗琴組長主講「臺灣記憶潛力名錄--

紐澳世界記憶計畫探討」。分：「世界記憶計畫及區域組織簡介」、「東南亞及

大洋洲區域、計畫概況及內容特色簡介」、「國家委員會範例：澳洲與紐西蘭」、

「世界記憶計畫範例：澳洲『馬博案手稿』」等單元。該簡報的標題：「UNESCO

世界記憶計畫--以澳洲、紐西蘭為例」即說明了這是針對參加「世界記憶計畫」

申請成功案例的分析研究。 

講演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其一是將「列入國際名錄的資料類型」，歸納出：

載體多元、紀錄形式多元、紀錄對象多元、紀錄原因多元、篇幅長度、時間

長度等六大類。 

其二是點出「列入名錄的誘因」，包含：可以利用具有崇高身份的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計畫的徽章；提高宣傳性和政治性的機會，賦予組織和

典藏品的特權與威望；提高公眾關注，並較易建立保存的贊助、補助和年度

資助的論述；能在全球的框架下，為保護與支持文獻遺產盡一份心力。 

這裡所列的誘因，也正是本館目前極力對於館內典藏學校早期文獻，究

竟應該如何整理與維護，如何取得經費或外界資源等等的思考，不謀而合，

或是所謂有心者所見略同吧！ 

其三是點出「提名的基本條件」，必須是「文獻遺產」，定義為：可以移

動；以文字、符號紀錄，聲音或是影像；可以呈現；可生產和轉移；經過仔

細思量的紀錄過程之結果。 

從這個定義，思考館藏學校早期文獻，不論是第一屆畢業典禮的影片，

老照片，第一屆招生簡章，以及設立的各項會議紀錄與公文，皆符合其規範。 

這個場次的主講內容，個人認為是最有收獲的，也是對於館藏文獻的整

理、保存與維護等方面可以留意及思考之參考。  

參、回饋與反思  

參加這個課程的收獲，已分別在上列三個場次之後略申己見。由於承辦

單位相當重視學員的「問卷調查」，在此亦列出個人應提出的回饋與省思。 

一、回饋 

承辦單位對於這次課程的安排，相當用心，邀請的主講人亦都是該講題

的佼佼者，內容精詳、豐富。然亦有幾點淺見提出：  

(一 )會場路線的安排  

是否所有學員對於所要進行活動的場地，是相當熟悉一事，承辦單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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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需要列入考慮的，即使通知單附上路線圖，若能在文創園區放置若干指

引，應更有助於尋找。此次雖有放置小型立牌，但指引文字太少，部份亦平

倒在地面上，造成若干困擾。  

(二 )會場的工作人員  

報到櫃枱的工作人員，全都笑臉迎人，熱心的為學員們指引，頗令人感

動。或許太著意於「問卷調查」的回收，忽略了現場的反映。例如，第一場

次的布幕畫面昏暗，加上場內燈光太過於明亮，使得主講者用心製作的簡報

內容，不容易看得清楚。原本以為是個人視力欠佳的因素，至報到處反映時，

同時亦有兩位年紀相仿的人，亦有相同的看法。但工作人員卻說，可能是主

講者簡報的關係，將這個問題填在「問卷調查」上，以為下次辦理的參考；

似乎忘了下午還有兩個場次，也發生同樣的狀況。個人試著拿著手冊置於額

頭上，藉以遮住天花板的光線，情況略見好轉，得以看清畫面的文字。 

(三)課程安排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安排這個「講堂」，是就古物鑑賞、調查研究、法規與

實務、管理及保存維護等專業，希望能藉以提升及增進共識，用意良好，特

請承辦單位安排課程。同時，亦委由另一學校進行「2017 臺灣世界記憶國家

名錄」徵選。從這次的課程所獲得的，如果這類課程先安排講授，再進行徵

選，相信對於擬參加這項活動的單位，對於徵選用意的瞭解，與提報作業的

安排，應有絕對的幫助。  

二、反思 

參加各項研習，主要的目的還是希望藉由各項新獲得的資訊，可以應用

在自己的工作業務，得以日益精進，可以和外界相結合，讓外界可以知道服

務單位的資源與特色。  

甚少有機會參加校外研習，這幾年來才逐漸得到各項研習的訊息，也少

得以出外參加。從這次的課程，該我反思到幾個問題。 

(一)關於「2017 古物保存與臺灣記憶講堂」的課程  

聽完第三場次的講演之後，曾經向承辦單位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種

有意義的課程，對於擬參加「臺灣記憶」徵選的單位而言，第三場的探討是

最為務實，最有幫助的。 

但是，同樣是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辦理的活動，雖然分由兩個不同的學校

承辦，如果能相互協調，調整先後辦理的時間順序，相信對於擬參加單位在

作業方面一定有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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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承辦單位告知，這類課程已經連續辦理好幾年了，這次來研習的學

員就有去年已經參加過的人。何況想要參加「臺灣記憶」徵選的作業，通常

需要有半年以上的準備作業，即使現在先進行「講堂」，兩個月後再進行徵選，

也是來不及準備的。 

如此說來，本館於 4 月 11 日收到 2017 年「臺灣世界記憶國家名錄」徵選

簡章與報名表，趕著在 5 月 16 日截止前的準備作業，簡直就是「瞎子摸象」

的摸索做法。簡單的「活動宗旨」提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於 2014 年正式向

國人引進世界記憶的概念，今年開始推動成立符合世界記憶計畫架構的國家

委員會，並藉由本徵選計畫，發掘臺灣珍貴文獻遺產，以建立具世界記憶價

值的國家名錄」，是否意即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至遲已在 2014 年舉辦過類似的

「講堂」，這類的公文是否全面性的發送？或僅是該局認為「相關」的單位才

發送呢？從公文「正文」所列的單位清單，似為後者。 

(二)各項研習的公文處理問題 

以往甚少能夠參加校外研習的一大因素，即在於不知道有這種活動的訊

息。以「古籍整理計畫」與「數位典藏計畫」為例。 

本館的線裝古籍整理，目前僅由個人進行，然而，二十餘年來，台灣圖

書館界所有與「古籍整理計畫」有關的訊息，僅有一次是由當時的館長指示，

代表他到台北國家圖書館參加館長級的會議，才知道當時台灣地區已經準備

仿照 1970 年起彙編「古籍聯合目錄」的模式，再度進行全面性的整理。然而，

之後就沒有下文。這類的公文，這類的會議討論，到底是流向哪裡？到底是

應該由哪個單位派人參與？最後到底是誰決定是否參加討論？後續應如何配

合呢？都不得而知。 

「數位典藏計畫」，其中的一項就是線裝古籍的掃描與數位化作業。然

而，從開始的會議，到計畫的結束，本館都沒有參加。不知道本館究竟有無

收到這類的公文？究竟流到了哪個人的手上？何人決定不要參加這個計畫。

近幾年本館考慮進行古籍數位化，在沒有經費挹注的窘境之下，只能望之興

嘆，時不我予了。 

這次得以參加「2017 古物保存與臺灣記憶講堂」，是本校於 5 月 2 日收到

該項活動的紙本公文，館長室於 5 月 4 日將此訊息發送給全館同仁，才能夠

知道這個訊息，也才能及時申請與線上報名，真正的瞭解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引進世界記憶的概念」，在臺灣推動並落實保存「記憶」的做法，讓所有收

藏相關文物的單位或個人，能夠持續進行這些文物的保存與維護。  


